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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彈劾案審查決定書 
111 年劾字第 10 號彈劾案  

提  案  
委  員 林國明、王麗珍 

被  付 
彈劾人 

周章欽：時任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；已於 111 年 3 月 7
日最高檢察署檢察官退休。 

韓國一：時任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主任觀護人，簡任第 10 職

等；現任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主任觀護人。 

陳子敬：時任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，警監一階，相當簡任第

13 職等；現任臺中市副市長。 

楊博賢：時任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官田分駐所巡佐兼副

所長，警正四階，相當薦任第 6 職等；已於 102 年 7
月 16 日同職務退休。 

陳宏平：時任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官田分駐所警務員兼

所長，警正二階，相當薦任第 8 職等；現任嘉義縣警

察局竹崎分局分局長。 

案  由 

翁茂鍾於 91 年至 93 年間炒作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，經

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 10 月 24 日依違反證券交易法、商業會計

法判決有罪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 年定讞（100 年度金上重訴

字第 24 號案件），經臺北地檢署函請臺南地檢署代為執行，臺

南地檢署檢察官核准易服社會勞動，時數為 2,196 小時，履行

期間 2 年；詎料翁茂鍾為便利工作並逃避社會勞動之執行，經

由時任臺南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指示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安排

下，指定鄰近佳和公司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官田分駐

所為社會勞動執行機構，局長陳子敬指示關照翁茂鍾，官田分

駐所負責監督翁茂鍾易服社會勞動業務的副所長楊博賢，明知

翁茂鍾多未實際到該所服社會勞動或遲到早退，仍與分駐所警

員於表徵出勤社會勞動相關簿冊上簽章及認證時數，甚而翁茂

鍾履行社會勞動期間在官田分駐所批改佳和公司公文，官田分

駐所所長陳宏平疏於督導副所長楊博賢及分駐所員警。周章欽

、韓國一、陳子敬、楊博賢、陳宏平等 5 人，違反法官法、公

務員服務法及相關公務倫理規範情節重大，提案彈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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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定 

一、 周章欽、韓國一、陳子敬、楊博賢、陳宏平，彈劾均成立

。 
二、投票表決結果： 

周章欽：成立 捌 票，不成立 參 票。 
韓國一：成立 玖 票，不成立 貳 票。 
陳子敬：成立 柒 票，不成立 肆 票。 
楊博賢：成立 陸 票，不成立 伍 票。 
陳宏平：成立 陸 票，不成立 伍 票。 

三、依監察法第 14 條規定急速救濟之處理：無。  
四、依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涉及刑事或軍法者，除向懲戒法院

提出外，並應逕送各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：無。  

投票表決結

果委員名單 
詳附件 

移  送  
機  關 懲戒法院 

審  查  
委  員 

田秋堇、王美玉、范巽綠、施錦芳、趙永清、陳景峻、浦忠成

紀惠容、賴振昌、王幼玲、林盛豐 

主  席 田秋堇 審查會

日  期 111 年 7 月 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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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 111 年劾字第 10 號彈劾案 

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

被  付 
彈劾人 

決  定 票  數 委  員  姓  名 

周章欽 

成  立 8 
田秋堇、王美玉、施錦芳 

浦忠成、紀惠容、賴振昌 

王幼玲、林盛豐 

不成立 3 范巽綠、趙永清、陳景峻 

韓國一 

成  立 9 
田秋堇、王美玉、范巽綠 

施錦芳、趙永清、紀惠容 

賴振昌、王幼玲、林盛豐 

不成立 2 浦忠成、陳景峻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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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 111 年劾字第 10 號彈劾案 
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

被  付 
彈劾人 

決  定 票  數 委  員  姓  名 

陳子敬 

成  立 7 
田秋堇、王美玉、趙永清 

浦忠成、紀惠容、賴振昌 

王幼玲 

不成立 4 
范巽綠、施錦芳、陳景峻 

林盛豐 

楊博賢 

成  立 6 
田秋堇、王美玉、范巽綠 

趙永清、紀惠容、王幼玲 

不成立 5 
施錦芳、陳景峻、浦忠成 

賴振昌、林盛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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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 111 年劾字第 10 號彈劾案 
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

被  付 
彈劾人 

決  定 票  數 委  員  姓  名 

陳宏平 

成  立 6 
田秋堇、王美玉、趙永清 

紀惠容、賴振昌、王幼玲 

不成立 5 
范巽綠、施錦芳、陳景峻 

浦忠成、林盛豐 

 


